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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浙江伊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宝泰
顺耀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志超
电源有限公司和长兴飞翔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
利权益）转让给浙江伊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该户贷款货币为人民币，截止 2015 年
01月20日，人民币债权总额为46664830.98
元，其中本金 4450 万元，利息 2164830.98
元。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你们向浙江伊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

浙江伊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浙江伊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11日

（2018）浙0212民初9622号
覃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朱九儿与被告覃鹏飞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4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2号

本院于 2018 年 3 月 7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绍兴
琪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汇 票 号 码 ：31300051/
46344470，出票金额为50000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出票人为绍兴上虞一鑫针织
印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一统针织印染有限公
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2 月 11 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9 月 3 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绍兴琪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的号码为 31300051/46344470、出票金额为 50000
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出票
人为绍兴上虞一鑫针织印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
江一统针织印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
11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绍兴琪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3834号

钱广、丁小英：本院受理绍兴市上虞联成助剂
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604 民初 3834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9号

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峡
湾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31300051/46344425，出票
金额为120000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
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11日），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8年9月3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杭州峡湾实
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31300051/46344425、出票
金额为120000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2
月1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8号

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峡
湾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31300051/46347701，出票
金额为113000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
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11日），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8年9月3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杭州峡湾实
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31300051/46347701、出票
金额为113000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2
月11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初628号

高永兵、王爱莲：本院受理原告报喜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永兵、王爱莲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
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9490号

田培忠（522422196410051611）：本院受理
原 告 刘 贞 宇 诉 你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302 民初 9490 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上 诉 状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254号

杨胜啟：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杨胜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79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天立磁性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立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天立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
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
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
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8月27日裁定
受理天立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7日指
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天立公司管理人。天立公
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20日前，向管理人浙江玉
海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路 398 号；邮政编
码：325200；联系人：邵中飞（13587504155）、联系人：
张茜（1826776625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天立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08 时 3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天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7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永益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益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永

益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
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裁定受理永益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2018年9月3日，本院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永益公司管理人。永益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8年11月8日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福路28号
（市 府 东 侧 、瑞 安 日 报 社 边）；联 系 人 吴 立 平
（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永益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8时4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顾郁涛、刘亮：原告尚东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2018）浙 0382 民初 5486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 09:4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6480号

叶道陆：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诉被告叶道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6369号

浙江利晖纺织有限公司、黄晖：原告温岭市金东
无纺布厂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浙江利晖纺织有限
公司支付原告货款64993.20元并偿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黄晖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14
日上午 9 时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4163号

李建平、朱水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夏水清与被告
李建平、朱水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592号

杨湘丽：本院已受理原告沈雅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2 民
初 35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560号
闵国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织里新起无纺布

厂与被告闵国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457号

张国华：本院受理原告谢新明与被告张国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553号

程云：本院受理原告严克明与被告程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
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 10 时 00 分在
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137号

赵震海：本院对原告卢志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民初3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应支付原告
借款55 200元，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900元，由你负
担59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4117号

费根娣、王华：本院受理原告杨小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 9 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310号

孟武泉：本院受理原告朱国英与被告孟武泉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规定及开庭传
票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0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784号

朱小明：原告霍运仓与被告朱小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503 民初 17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
被告朱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给原
告霍运仓货款 5 万元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
5 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 6.525%自 2018 年 4 月 24 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霍运仓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1050 元，公
告费 650 元，合计 1700 元，由被告朱小明负担。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187号

曹建祥：本院受理原告叶卫明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裁
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
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433号

钱理明：本院受理原告卢明富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林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3101号

张国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国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张国华归还借款本金
44920.49 元及借款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 2018
年5月2日为377.51元；自2018年5月3日起按月利
率4.7125‰加收50%计收罚息，至款清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举证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于二
○一八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安吉县人民
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7903号

虞德发：原告虞汝樟与被告虞德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702民初79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虞德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虞汝
樟借款本金190000元及利息8339元（暂算至2018年
6 月 18 日，以后按年利率 10%计付至实际履行日
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8332号

叶芝华、赵淼英：本院受理原告范建业诉被告叶
芝华、赵淼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调解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2893号

方炳青：本院受理原告洪国伟诉被告方炳青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被告方
炳青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洪国伟诉请：被告
方炳青向原告洪国伟归还借款本金 30 万元及逾期
还款利息 411900 元（暂从 2014 年 9 月 30 日计算至
2018 年 7 月 23 日，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
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2895号

谯明洪、赵桂珍：本院受理原告洪国伟诉被告谯
明洪、赵桂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被告谯明洪、赵桂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洪国伟
诉请：被告谯明洪、赵桂珍向原告洪国伟归还借款本
金3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331000元（暂从2013年12
月18日计算至2018年7月23日，付清之日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11月27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5日签署的《债权转让

合同》（合同编号：JC-2018-24-债），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安吉黑石华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债权金额（本息）、标的债权基准日、担保人等信息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的贷款本息余额（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支付给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计算与公告本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布雷斯顿服饰有限公司

标的本金余额

27999999.04

标的利息余额

1424330.06

标的债权基准日

2016年2月29日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东阳市金呔狼领呔有限公司、浙江贝宝利服饰
有限公司、单玉红、周琳琳、蒋顺高、陈文芳

抵押物

1.东阳市白云街道兴平西路135巷71号房产[东房权证白云字第065934号、东房白云共字第006480号，东阳市国用（2007）第1-27号] 2.东阳
市白云街道昭德路10号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东房权证白云字第076246、076247、076248、076249、146370号，东阳市国用（2006）第1-2257号]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罗旭翔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
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罗旭翔。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罗旭翔履行相关义务。罗旭翔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罗旭翔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6688、6387006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罗旭翔
2018年9月1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企业名称

临安瑞森电缆厂

债权本金

3,500,000.00

利息

65,883.53

本息合计

3,565,883.53

担保人

连带责任保证人:杭州临安岑裕电子有限公司、吕勇军、袁忠德、吕菊英；抵押人：临安瑞森电缆厂

注：1、上表债权本金系 2018 年 8 月 10 日余额、利息暂计算至 2013 年 9 月
30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